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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用工的限制

我国原劳动部于 1994 年 12 月

9 日颁布的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

定》 第二条规定： “未成年工是指

年满 16 周岁， 未满 18 周岁的劳动

者。 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是针对未

成年工处于生长发育期的特点， 以

及接受义务教育的需要， 采取的特

殊劳动保护措施。”

这是我国在劳动用工立法领域

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特别规定。

结合此次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

护法》 和此前已经实施的法律法规

我们来讨论我国对未成年人劳动用

工在年龄、 工作场所、 劳动强度等

方面的特别保护， 这些方面用人单

位在使用未成年工时都应注重这方

面的合规。

1.未成年人劳动用工有年龄上

的限制

对于未成年人劳动用工年龄，

我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4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 《劳动法 》 第十五条规

定：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 体育、 特

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 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履行审批手续， 并保障其接受义务

教育的权利。”

国务院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发

布的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二条

规定：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

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

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

绍就业。 禁止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

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第 13 条规定： “文艺、 体育

单位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同意， 可以招用不满 16 周岁

的专业文艺工作者、 运动员。 用人

单位应当保障被招用的不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保障其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文艺、 体育

单位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专业文艺

工作者、 运动员的办法， 由国务院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文

化、 体育行政部门制定。 学校、 其

他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培训机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不满 16 周岁的

未成年人进行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

身心健康的教育实践劳动、 职业技

能培训劳动， 不属于使用童工。”

修订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

未成年人，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上述规定明确了， 除文艺、 体

育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可以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 运动

员之外， 其他单位是不可以招用不

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劳动者的。

2.未成年人劳动用工有工种、

劳动强度上的限制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从事的工

种、 劳动强度等方面也有限制。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一

条第三款规定： “招用已满十六周

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

国家在工种、 劳动时间、 劳动强度

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 不得安

排其从事过重、 有毒、 有害等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

作业。”

对于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的

工种、 劳动强度，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营

业性娱乐场所、 酒吧、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

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

未成年人。”

此外在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

定》 第三条、 第四条也有详细的规

定， 例如：

不得安排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

害程度分级》 国家标准中第一级以

上的接尘作业；

不得安排 《体力劳动强度分

级》 国家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作业；

不得安排工作中需要长时间保

持低头、 弯腰、 上举、 下蹲等强迫

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分钟在于五十次

的流水线作业；

未成年工患有某种疾病或具有

某些生理缺陷 （非残疾型） 时用人

单位不得安排 《高处作业分级》 国

家标准中第一级以上的高处作业等

等。

违反上述规定的， 用人单位将

面临警告、 罚款、 甚至吊销营业执

照的处罚。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一

百二十五条规定： “违反本法第六

十一条规定的， 由文化和旅游、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可

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

或者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或

者吊销营业执照 、 吊销相关许可

证，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罚款。”

在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更是对

未成年人用工涉及犯罪的重拳出

击。

靳某某从 2016 年开始使用各

种手段管理控制八名女性未成年人

在 KTV 有偿陪客人喝酒唱歌持续

近两年时间， 案发后江苏省宿迁市

宿豫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 认为

其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应当

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

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向公安

机关提出进一步完善收集固定证据

的意见， 此后经综合全案证据认定

其情节严重依法提起公诉， 最终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判处靳

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两万

元。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是

指学校、 幼儿园等教育机构； 校外

培训机构 ；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 、 儿童福利机构等未成年人安

置、 救助机构；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 、 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 校外托

管 、 临时看护机构 ； 家政服务机

构； 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

疗机构 ； 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有教

育、 培训、 监护、 救助、 看护、 医

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组

织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九十八

条规定 ： “国家建立性侵害 、 虐

待、 拐卖、 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

员信息查询系统， 向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

既然国家建立了该查询系统， 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劳动用工时

就负有查询义务， 这即是国家对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的劳动用工

做出的特别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二

条规定：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招聘工作人员时， 应当向公安机

关、 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

有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伤害

等违法犯罪记录； 发现其具有前述

行为记录的， 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

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

进行查询。 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

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

应当及时解聘。”

根据本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仅

要在劳动者入职时履行查询义务，

而且还要每年定期查询。 查询到了

该等犯罪记录， 用人单位是有权解

聘该劳动者的。

就教职员工性侵方面的查询制

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公

安部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公布了关

于印发 《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

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

的通知， 该意见就学校教职员工准

入的性侵违法犯罪的信息查询进行

了具体规定。

对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违反查询规定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违反本法第六

十二条规定， 未履行查询义务， 或

者招用、 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

罪记录人员的， 由教育、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

警告， 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

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吊销相

关许可证，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违法犯罪与劳动用工

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 感化、 挽救的方针， 坚

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

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的刑罚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而

且在就业时免除刑事处罚的报告义

务。

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

十六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

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

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

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

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

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依法进行查

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

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我国 《刑法》 第一百条规定：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 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

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不得隐

瞒。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

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 免除前

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其实， 在 2011 年 《刑法修正案

（八）》 增加规定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

封存制度前， 司法实践中就已有探索

推动该制度的案例。

2006 年 12 月 28 日 15 周岁的刘

某在家人与他人殴斗的过程中赶到现

场用铁叉将他人叉成重伤 ， 刘某作

案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罪行 ， 案发后被害人与刘某就附带

民事赔偿达成和解且对刘某表示谅

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的行为构

成故意伤害罪但系邻里纠纷引发且是

因见亲人被殴打采取过激行为， 犯罪

动机尚不恶劣， 社会危害尚不严重，

刘某未满 16 周岁， 归案后能坦白且

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 以故意伤害

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六个月， 缓刑考验期满后， 刘某领取

了 《前科封存证明书》。

该案是山东法院实施的第一例前

科封存案件， 根据当地 11 部门联合

出台的 《失足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实施

意见》， 领导小组在考核审批后同意

向刘某颁发 《前科封存证明书》， 学

校则保留刘某学籍、 对其犯罪信息予

以保密， 保证了其正常学习生活并最

终顺利回归融入社会。

此次修订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在前述规

定的基础上， 规定了： “对违法犯罪

的未成年人依法处罚后， 在升学、 就

业等方面不得歧视。”

因此， 用人单位在劳动用工时不

能以劳动者未报告其曾在未成年时因

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

综上我们认为， 注重未成年人的

劳动用工合规问题， 了解和关注这些

法律法规无论是对用人单位、 自然人

雇主还是未成年人自己， 都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2020年10?17日进行了大规模

的修订，体现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积极态度，修订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2021年6?1日实施。

本文结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就涉

及未成年人的劳动用工合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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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公告
近期崇明海警局在海上缉

私执法中查扣一艘涉案船舶 ，

经海警机关多方联系查找， 无

法联系到船舶原主。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

二条之规定特发布认领公告 。

具体认领涉案船舶如下：

船 名 为 ： 浙 玉 机 599

（MMSI： 413657788）；

请上述船舶所有人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有

效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主动

与崇明海警局联系认领。 逾期

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舶依

法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上缴

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吴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

X506?瀛陈公路）

联系电话： 021-39360379

?明海警局

2021年5?17日


